
证券代码：601636 证券简称：旗滨集团 公告编号：2026-026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6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表一

被担保人名称

河源旗滨硅业有限公司
漳州旗滨玻璃有限公司

株洲醴陵旗滨玻璃有限公司
绍兴旗滨玻璃有限公司
长兴旗滨玻璃有限公司
平湖旗滨玻璃有限公司

旗滨集团（马来西亚）有限公司
绍兴旗滨轻质玻璃有限公司
绍兴旗滨电子玻璃有限公司
湖南旗滨光能科技有限公司

漳州旗滨光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旗滨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昭通旗滨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沙巴旗滨光伏新材料（马来西亚）有限公司
漳州旗滨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郴州旗滨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长兴旗滨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醴陵旗滨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旗滨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宁海旗滨新能源管理有限公司
彝良旗滨硅业有限公司

沙巴旗滨硅材料（马来西亚）有限公司
旗滨香港有限公司

广东旗滨节能玻璃有限公司
浙江旗滨节能玻璃有限公司

南方节能玻璃（马来西亚）公司
湖南旗滨节能玻璃有限公司
长兴旗滨节能玻璃有限公司
天津旗滨节能玻璃有限公司
绍兴旗滨智能玻璃有限公司

湖南旗滨医药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旗滨电子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旗滨新材料有限公司
旗滨香港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旗滨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合计

本 次 担 保 金 额
（单位：万元）

16,000
120,000
132,500
55,170
66,000
32,000
38,412
3,000
765

338,800
275,869
230,000
204,000
283,029
1,500
6,000
7,200
12,000
1,350

332,000
20,000
35,200
45,687
27,500
1,000
6,326
16,730
30,000
11,000
1,000
3,150

142,510
22,000
21,086
21,000

2,559,784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
余额（不含本次担保
金额）（单位：万元）

16,000
55,000
121,500
70,170
45,000
17,000
38,412
1,000
765

324,050
295,869
230,000
204,000
213,029
1,500
6,000
7,200
12,000
1,350

137,000
15,000
35,200
45,687
16,500
1,000
6,326
1,440
10,000
2,051
0

3,150
72,510
22,000
21,086
20,000

2,068,795

是否在前期预
计额度内

是
否
否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否
否
是
否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是
是

本次担保是否
有反担保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否
否

注：1、本公告所述的担保内容是指公司内部主体之间2026年担保预计的总额度；
2、表一“本次担保金额”,指公司及子公司（“子公司”包括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公司下属各级

全资和控股子公司，以及后续新设或新进的各级全资和控股子公司，下同）2026年为在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内的主体拟提供担保的总额度，不超过2,559,784万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

3、表一“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指公司及子公司实际发生的期末（2025年末）仍在担保期内
的担保金额。考虑到到该担保可能在2026年中到期等原因，表一“本次担保金额”中已经覆盖并包含
了“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4、表一“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指2026年担保预计的总额度与公司2025年预计的担保额度的
比较情况。

● 累计担保情况表二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 2025年末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对外担保总额（万元）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比例（%）

特别风险提示

其他风险提示

0
2,068,795
139.06

□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R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30%

R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上述担保均系公司及子公司对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主体提供的担保，主
要用于满足公司及子公司融资、授信或业务发展的需要，风险相对可控。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目前存量贷款、生产经营计划以及资本性支出需求情况，为保障2026年度公司及子公

司(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主体，下同)经营和发展的资金需求，公司及子公司拟在不超过2,559,784万
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下同）额度内为公司合并表范围内的主体提供担保（以上担保指公司合并表范
围内的主体之间的担保，主要包括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其中本次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上（含）
的子公司和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预计为人民币426,837万元，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下的子公司提
供担保的额度预计为人民币2,132,947万元。担保范围包括融资类担保以及非融资性质的业务经营
类担保。融资类担保包含综合授信、借款、开立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融资性保函等业务担保；业务
经营类担保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保全担保、财产保全担保、投标担保、海关税款担保、水电燃气保函，以
及工程项目所需提供的母公司支持函、履约保证、工程款支付担保、质量保证等。

2026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拟为非全资的控股子公司湖南旗滨电子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含其全资子
公司，下同）、湖南旗滨光能科技有限公司（含其全资子公司，下同）分别提供164,510万元、1,792,635万
元的担保。湖南旗滨电子玻璃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旗滨光能科技有限公司已与公司签署《反担保合
同》，同意就公司及子公司为其提供的担保，分别以其全部资产向公司提供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
任反担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
2026年4月21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提

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在累计金额不超过2,559,784万元人民币（或等值
外币）（占2025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72.06%）的额度内对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主体提供担保，其中
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子公司的担保额度不超过2,132,947万元，为资产负债率70%及以上的子公
司的担保额度不超过426,837万元；担保有效期为自2026年1月1日起至2026年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
止。

本次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三）担保预计基本情况
表三：单位：万元

担保方

一、对控股子公司
被担保方资产负债率超过70%

株 洲 旗
滨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及 其 子

公司

被担保方资产负债率未超过70%

株 洲 旗
滨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及 其 子

公司

被担保方

绍兴旗滨轻质玻璃有限公
司

浙江宁海旗滨新能源管理
有限公司

旗滨香港有限公司
湖南旗滨医药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
湖南旗滨新材料有限公司

深圳市旗滨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

小计

河源旗滨硅业有限公司
漳州旗滨玻璃有限公司

株洲醴陵旗滨玻璃有限公
司

绍兴旗滨玻璃有限公司
长兴旗滨玻璃有限公司
平湖旗滨玻璃有限公司

旗滨集团（马来西亚）有限
公司

绍兴旗滨电子玻璃有限公
司

湖南旗滨光能科技有限公
司

漳州旗滨光伏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宁波旗滨光伏科技有限公
司

昭通旗滨光伏科技有限公
司

沙巴旗滨光伏新材料（马来
西亚）有限公司

漳州旗滨光电科技有限公
司

郴州旗滨光电科技有限公
司

长兴旗滨光电科技有限公
司

醴陵旗滨光电科技有限公
司

天津旗滨光电科技有限公
司

彝良旗滨硅业有限公司
沙巴旗滨硅材料（马来西

亚）有限公司
广东旗滨节能玻璃有限公

司
浙江旗滨节能玻璃有限公

司
南方节能玻璃（马来西亚）

公司
湖南旗滨节能玻璃有限公

司
长兴旗滨节能玻璃有限公

司
天津旗滨节能玻璃有限公

司
绍兴旗滨智能玻璃有限公

司
湖南旗滨电子玻璃股份有

限公司
旗滨香港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
小计

担保方持
股比例

100%
71.22%
71.22%
100%
88.87%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71.22%
71.22%
71.22%
71.22%
71.22%
71.22%
71.22%
71.22%
71.22%
71.22%
71.22%
71.22%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88.87%
100%

被担保方
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

率

98.25%
78.12%
98.91%
120.19%
87.58%

93.20%

21.12%
28.40%
31.63%
60.09%
20.84%
22.43%
18.65%
61.62%
62.76%
68.42%
67.10%
69.13%
64.23%
5.30%
47.81%
52.73%
54.68%
42.84%
58.34%
54.40%
49.38%
35.30%
60.50%
57.42%
55.25%
67.77%

58.56%
51.61%

截至目前担
保余额

1,000.00
137,000.00
45,687.00
3,150.00
22,000.00

20,000.00

228,837.00

16,000
55,000
121,500
70,170
45,000
17,000
38,412
765

324,050
295,869
230,000
204,000
213,029
1,500
6,000
7,200
12,000
1,350
15,000
35,200
16,500
1,000
6,326
1,440
10,000
2,051

72,510
21,086

1,839,958

本 次 新 增 担
保额度

2,000.00
195,000.00

-
-
-

1,000.00

198,000.00

-
65,000
11,000
-15,000
21,000
15,000

-
-

14,750
-20,000

-
-

70,000
-
-
-
-
-

5,000
-

11,000
-
-

15,290
20,000
8,949
1,000
70,000

-
292,989

担保额度
占上市公
司最近一
期净资产

比例

0.20%
22.32%
3.07%
0.21%
1.48%

1.41%

*100 \#
“0.00%“

28.69%
1.08%
8.07%
8.91%
3.71%
4.44%
2.15%
2.58%
0.05%
22.77%
18.54%
15.46%
13.71%
19.02%
0.10%
0.40%
0.48%
0.81%
0.09%
1.34%
2.37%
1.85%
0.07%
0.43%
1.12%
2.02%
0.74%
0.07%
9.58%
1.42%

143.37%

担 保 预
计 有 效

期

2026 年
1月 1日
起 至
2026 年
年 度 股
东 会 召
开 之 日

止。

2026 年
1月 1日
起 至
2026 年
年 度 股
东 会 召
开 之 日

止。

是 否
关 联
担保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有 反
担保

否

是

是

否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表四

被担保人
类型

法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被担保人名称

河源旗滨硅业有限公司

漳州旗滨玻璃有限公司

株洲醴陵旗滨玻璃有限公
司

绍兴旗滨玻璃有限公司

长兴旗滨玻璃有限公司

平湖旗滨玻璃有限公司

旗滨集团（马来西亚）有限
公司

绍兴旗滨轻质玻璃有限公
司

绍兴旗滨电子玻璃有限公
司

湖南旗滨光能科技有限公
司

漳州旗滨光伏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宁波旗滨光伏科技有限公
司

昭通旗滨光伏科技有限公
司

沙巴旗滨光伏新材料（马来
西亚）有限公司

漳州旗滨光电科技有限公
司

郴州旗滨光电科技有限公
司

长兴旗滨光电科技有限公
司

醴陵旗滨光电科技有限公
司

天津旗滨光电科技有限公
司

浙江宁海旗滨新能源管理
有限公司

彝良旗滨硅业有限公司

沙巴旗滨硅材料（马来西
亚）有限公司

旗滨香港有限公司

广东旗滨节能玻璃有限公
司

浙江旗滨节能玻璃有限公
司

南方节能玻璃（马来西亚）
公司

湖南旗滨节能玻璃有限公
司

长兴旗滨节能玻璃有限公
司

被担保人类型
及上市公司持

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全资孙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全资曾孙公司

全资孙公司

全资孙公司

控股子公司

控股孙公司

控股孙公司

控股孙公司

控股孙公司

控股孙公司

控股曾孙公司

控股曾孙公司

控股曾孙公司

控股曾孙公司

控股孙公司

控股孙公司

控股孙公司

控股孙公司

全资孙公司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
控股

深圳市新旗滨科技有限公司 100%
控股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
控股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
控股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
控股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
控股

漳州旗滨玻璃有限公司100%控股

绍兴旗滨玻璃有限公司100%控股

绍兴旗滨玻璃有限公司100%控股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71.22%；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持股24.96%
湖南旗滨光能科技有限公司 100%

控股
湖南旗滨光能科技有限公司 100%

控股
湖南旗滨光能科技有限公司 100%

控股
湖南旗滨光能科技有限公司 100%

控股
湖南旗滨光能科技有限公司 100%

控股
漳州旗滨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00%

控股
漳州旗滨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00%

控股
漳州旗滨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00%

控股
漳州旗滨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00%

控股
湖南旗滨光能科技有限公司 100%

控股
湖南旗滨光能科技有限公司 100%

控股
湖南旗滨光能科技有限公司 100%

控股
湖南旗滨光能科技有限公司 100%

控股
深圳市新旗滨科技有限公司 100%

控股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

控股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71.47%；旗滨集团（新加坡）有限公

司28.53%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

控股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

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1625568212524E
91350626662822695B
914302815994397137
9133060006923389XR
91330522070672451B
91330482070666510N

/
91330621MADME0EE0L
91330621MACF56RN6X

91431000MA4L76Q03R

91350626MA354M9N4G
91330226MA2J4RMP8D
91530602MA7E2PFB7U

/
91350626MA8UDA7J78
91431081MA7EEKDX64
91330522MA7F78L4XE
91430281MA7J11AF1N
91120116MA7G37640M
91330226MA7BQPEC7G
91530628MA7E26UHX5

/
/

91441600MA4W2MWP2J
91330600MA288R4A21

/

91430281MA4QD5XU8B
91330522MA2D17XL9A

法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天津旗滨节能玻璃有限公
司

绍兴旗滨智能玻璃有限公
司

湖南旗滨医药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

湖南旗滨电子玻璃股份有
限公司

湖南旗滨新材料有限公司

旗滨香港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

深圳市旗滨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全资孙公司

控股子公司

控股孙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
控股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
控股

福建旗滨医药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00%控股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88.87%

湖南旗滨电子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100%控股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
控股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
控股

91120116MA06Y0H81L
91330621MAE0KC9B1M
91431081MA4R35H903
91430281MA4PG6D97N
91430281MABNUETX4K

/
91440300MA5HRJ2L5F

（二）主要财务指标表五

被担保人名称

河源旗滨硅业有限公司
漳州旗滨玻璃有限公司

株洲醴陵旗滨玻璃有限公司
绍兴旗滨玻璃有限公司
长兴旗滨玻璃有限公司
平湖旗滨玻璃有限公司

旗滨集团（马来西亚）有限公司
绍兴旗滨轻质玻璃有限公司
绍兴旗滨电子玻璃有限公司
湖南旗滨光能科技有限公司

漳州旗滨光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旗滨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昭通旗滨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沙巴旗滨光伏新材料（马来西亚）有限
公司

漳州旗滨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郴州旗滨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长兴旗滨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醴陵旗滨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旗滨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宁海旗滨新能源管理有限公司
彝良旗滨硅业有限公司

沙巴旗滨硅材料（马来西亚）有限公司
旗滨香港有限公司

广东旗滨节能玻璃有限公司
浙江旗滨节能玻璃有限公司

南方节能玻璃（马来西亚）公司
湖南旗滨节能玻璃有限公司
长兴旗滨节能玻璃有限公司
天津旗滨节能玻璃有限公司
绍兴旗滨智能玻璃有限公司

湖南旗滨医药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旗滨电子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旗滨电子玻璃有限公司
湖南旗滨新材料有限公司

旗滨香港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旗滨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2025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79,066.23
361,929.49
275,802.49
176,920.10
156,766.77
61,537.04
126,109.25
3,377.59
30,445.53
915,091.02
366,425.98
316,139.92
267,344.26
515,335.41
21,731.60
8,327.64
11,283.72
16,211.11
3,889.17

254,688.97
45,928.73
88,548.45
39,222.87
36,014.00
22,493.50
35,023.29
32,938.28
63,852.40
50,007.52

--
34,076.28
122,349.29
9,868.05
32,424.43
16,281.33
52,568.82

负债总额
16,696.02
102,770.46
87,225.65
106,310.76
32,673.20
13,803.40
23,518.50
3,318.41
18,759.43
574,304.26
250,710.68
212,125.81
184,821.17
330,976.01
1,151.58
3,981.31
5,950.46
8,864.81
1,666.08

198,967.42
26,793.58
48,171.79
38,796.74
17,785.00
7,939.42
21,188.72
18,914.33
35,276.07
33,890.22

--
40,955.06
71,642.94
616.05

28,396.85
8,402.07
48,996.65

资产净额
62,370.20
259,159.03
188,576.84
70,609.35
124,093.57
47,733.64
102,590.75

59.18
11,686.10
340,786.75
115,715.31
104,014.11
82,523.09
184,359.39
20,580.02
4,346.33
5,333.26
7,346.31
2,223.09
55,721.55
19,135.15
40,376.66
426.13

18,229.01
14,554.08
13,834.57
14,023.95
28,576.33
16,117.30

--
-6,878.78
50,706.34
9,252.00
4,027.59
7,879.26
3,572.17

营业收入
54,810.72
207,832.40
130,524.67
75,942.08
117,289.83
49,948.72
71,390.54
1592.35
9,728.28

132,345.70
151,474.98
151,247.01
108,388.97
163,531.52
451.10
1,090.17
1,415.69
1,808.66
515.52

546,741.56
13,735.98
10,875.16

0
37,774.05
12,135.45
23,220.73
42,537.41
68,779.96
25,041.78

--
5,154.75
26,258.36

0.00
549.64

28,913.06
99,387.13

净利润
582.38
8,007.66
6,492.24
23,033.66
1,134.59
3,778.63
-3176.56
-723.05
-3146.33
1,955.05
7,110.74
3,127.43
-317.72
6,251.26
791.98
576.79
717.00
689.66
238.02

-3,215.31
-1204.02
-1,034.71
-175.81
888.46
5539.99
301.04
1,915.31
5,761.90
-2,052.59

--
-13,009.83
-5,809.93
132.35

-1,394.25
831.03

-4,621.33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述担保系公司及子公司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主体2026年度提供担保的额度预计，具体担

保协议的签订由公司及子公司与银行等金融机构（主体）共同协商确定。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有利于进一步满足子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有利于开展业务，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本次

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或绝对控股子公司，子公司管理层均由公司统一推荐，公司具有高度的业
务决策权和绝对控制权，对子公司的经营情况、资金状况均能深入了解和掌握，公司可以充分控制担
保风险。此次担保不会对公司整体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五、董事会审议情况及意见
2026年4月21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公司及子

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董事会同意：
1、同意公司及子公司2026年在累计总金额不超过2,559,784万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额度内

对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主体提供担保（以上担保指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主体之间的担保，主要包括
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其中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子公司的担保额度不超过2,132,947万元，
为资产负债率70%及以上的子公司的担保额度不超过426,837万元。具体担保明细见表一及表三。

2、同意被担保主体担保额度可在总担保额度和规则范围内进行调剂使用，具体如下：
2026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安排是基于对目前业务情况的预计，为提高效率，优化担

保手续，在本次担保额度的决议有效期内，公司及子公司的担保额度可在总担保额度内按下述规则调
剂使用，但调剂发生时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子公司仅能从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股东会审议担
保额度时）的子公司处获得担保额度。具体调剂规则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在调剂发生时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担保对象，仅能从资产负债率70%以上（股东会审议担
保额度时）的子公司处获得担保额度；如该等担保额度仍有余额未使用的，可以将剩余担保额度调剂
给资产负债率低于70%（调剂发生时）的子公司使用。

（2）在调剂发生时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担保对象，可以从资产负债率低于70%（股东会审议担
保额度时）的子公司处获得担保额度；如该等担保额度仍有余额未使用的，不得将剩余担保额度调剂
给资产负债率70%以上（调剂发生时）的子公司使用。

（3）获调剂方的单笔调剂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
（4）在调剂发生时，获调剂方不存在逾期未偿还负债等情况。
3、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一般保证、连带责任担保、抵押担保、质押担保等其他符合法律法规要

求的担保方式，亦包括一种或多种担保方式相结合。
4、同意公司及子公司2026年度拟为非全资的控股子公司湖南旗滨电子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含其

全资子公司，下同）、湖南旗滨光能科技有限公司（含其全资子公司，下同）分别提供担保164,510万元、
1,792,635万元；同意被担保方湖南旗滨电子玻璃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旗滨光能科技有限公司与公司签
署《反担保合同》，同意上述两公司分别以其全部资产向公司提供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反担保。

5、担保有效期为自2026年1月1日起至2026年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止。
6、同意将本次担保事项提交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同意提请股东会授权：在上述总额度

及授权有效期内的具体担保及担保调剂事项，授权公司董事长（或总裁）审批，由董事长（或总裁）签署
与担保有关的文件、协议（包括在有关文件上加盖公司印章），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不再另行审议。如
发生超过预计总额度的担保，则按照有关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报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另
行审议。

7、本次担保事项经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后，在2026年公司及子公司为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内的主体在不超过2,559,784万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内融资授信等事项提供担保，无需针对每
一家银行或每一笔贷款的担保再出具董事会决议。

六、2026年公司担保总额涉及的部分授信事项情况
1、授信主体：河源旗滨硅业有限公司
（1）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源分行申请授信额度9,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及业

务品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2）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景田支行申请授信额度5,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及业

务品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3）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源东源支行申请授信额度10,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

及业务品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上述融资由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或其子公司提供担保。
2、授信主体：株洲醴陵旗滨玻璃有限公司
（1）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醴陵支行申请授信额度50,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及业

务品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2）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醴陵支行申请授信额度40,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及业

务品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3）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醴陵支行申请授信额度20,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及业务品

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4）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文化路支行申请授信额度10,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

限及业务品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5）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支行申请授信额度16,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及业务品

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上述融资由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或其子公司提供担保。
3、授信主体：漳州旗滨玻璃有限公司
（1）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漳州分行申请授信额度10,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

及业务品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2）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山支行申请授信额度33,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及业

务品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3）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山县支行申请授信额度29,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及

业务品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4）向大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授信额度3,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及业务品

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5）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申请授信额度15,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及业务品

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6）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山支行申请授信额度4,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及业

务品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7）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漳州分行申请授信额度10,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及业

务品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上述融资由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或其子公司提供担保。
4、授信主体：绍兴旗滨玻璃有限公司
（1）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柯桥支行申请授信额度39,816万元，具体金额、授信

期限及业务品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2）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中国轻纺城支行申请授信额度15,17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

限及业务品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上述融资由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或其子公司提供担保。
5、授信主体：长兴旗滨玻璃有限公司
（1）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长兴支行申请授信额度41,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

期限及业务品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2）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长兴支行申请授信额度10,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及业

务品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3）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申请授信额度15,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及业务品

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上述融资由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或其子公司提供担保。
6、授信主体：平湖旗滨玻璃有限公司
（1）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平湖支行申请授信额度7,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

限及业务品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2）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平湖支行申请授信额度10,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及业

务品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3）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申请授信额度10,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及业务品

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上述融资由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或其子公司提供担保。
7、授信主体：旗滨集团（马来西亚）有限公司
（1）向大华银行（马来西亚）有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美元500万元、马币2,400万元，具体金额、授

信期限及业务品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2）向渣打银行（马来西亚）有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美元1,6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及业务

品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3）向中国银行（马来西亚）有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美元650万元、马币2,400万元，具体金额、授

信期限及业务品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上述融资由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或其子公司提供担保。
8、授信主体：绍兴旗滨轻质玻璃有限公司
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中国轻纺城支行申请授信额度1,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及

业务品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上述融资由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或其子公司提供担保。
9、授信主体：绍兴旗滨电子玻璃有限公司
（1）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中国轻纺城支行申请授信额度765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

及业务品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上述融资由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或其子公司提供担保。
10、授信主体：湖南旗滨光能科技有限公司
（1）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兴支行申请授信额度53,55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及业

务品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2）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兴支行申请授信额度22,3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及业

务品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3）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兴支行申请授信额度10,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及业务品

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4）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华丽支行申请授信额度40,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

及业务品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5）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郴州分行申请授信额度20,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及业务品

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6）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芦淞支行申请授信额度20,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

及业务品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7）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郴州分行申请授信额度12,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及业务品

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8）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18,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及业务品种以银行

批复为准。
（9）向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授信额度17,5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及业务

品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10）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郴州分行申请授信额度 35,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及业务

品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上述融资由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或其子公司提供担保。
11、授信主体：漳州旗滨光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山支行申请授信额度47,534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及业

务品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2）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山支行申请授信额度84,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及业

务品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3）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申请授信额度10,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及业务

品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4）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山县支行申请授信额度65,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及

业务品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5）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申请授信额度10,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及业务品

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6）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5,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及业务品种以银行批

复为准。
（7）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漳州东山支行申请授信额度30,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及业

务品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8）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授信额度20,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及业务品

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9）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授信额度10,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及业

务品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10）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漳州分行申请授信额度20,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

及业务品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11）向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漳州分行申请授信额度14,65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及业务品

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12）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授信额度10,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及业务品

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上述融资由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或其子公司提供担保。
12、授信主体：宁波旗滨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1）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海支行申请授信额度55,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及业务品

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2）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申请授信额度53,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及业务品
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3）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宁海支行申请授信额度35,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
期限及业务品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4）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32,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及业务品种以银行
批复为准。

（5）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宁海支行申请授信额度20,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
及业务品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6）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海天景园支行申请授信额度20,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
限及业务品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7）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宁海支行申请授信额度15,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
及业务品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上述融资由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或其子公司提供担保。
13、授信主体：昭通旗滨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1）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昭通珠泉支行申请授信额度90,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

及业务品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2）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20,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及业务品种以银行

批复为准。
（3）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申请授信额度60,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

及业务品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4）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昭通分行申请授信额度30,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及业务品

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5）向中信银行昆明分行营业部申请授信额度14,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及业务品种以银

行批复为准。
（6）向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昭通分行申请授信额度5,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及业务品种

以银行批复为准。
上述融资由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或其子公司提供担保。
14、授信主体：沙巴旗滨光伏新材料（马来西亚）有限公司
（1）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申请授信额度68,000万元，具体金额、授

信期限及业务品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2）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醴陵支行申请授信额度80,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及业

务品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3）向中国工商银行（马来西亚）有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20,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及业务

品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4）向中国银行（马来西亚）有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18,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及业务品种

以银行批复为准。
（5）向汇丰银行马来西亚分行申请授信额度1,000万美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及业务品种以银行

批复为准。
（6）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分行申请授信额度20,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及业务品

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上述融资由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或其子公司提供担保。
15、授信主体：漳州旗滨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山支行申请授信额度1,5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及业

务品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上述融资由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或其子公司提供担保。
16、授信主体：郴州旗滨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向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申请授信额度6,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及业务品种

以银行批复为准。
上述融资由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或其子公司提供担保。
17、授信主体：长兴旗滨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长兴支行申请授信额度7,2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

期限及业务品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上述融资由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或其子公司提供担保。
18、授信主体：醴陵旗滨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向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申请授信额度12,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及业务品

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上述融资由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或其子公司提供担保。
19、授信主体：天津旗滨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申请授信额度1,35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及业务品种

以银行批复为准。
上述融资由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或其子公司提供担保。
20、授信主体：浙江宁海旗滨新能源管理有限公司
（1）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申请授信额度10,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及业务品

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2）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宁海支行申请授信额度30,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及业

务品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3）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宁海支行申请授信额度30,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

期限及业务品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4）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宁海支行申请授信额度15,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及业

务品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5）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10,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及业务品种以银行

批复为准。
（6）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申请授信额度17,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及业

务品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7）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泰然支行申请授信额度20,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及业

务品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8）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申请授信额度5,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及业务

品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9）向汇丰银行深圳分行申请授信额度15,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及业务品种以银行批复

为准。
（10）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授信额度5,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及业务品

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11）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授信额度25,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及业务品

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上述融资由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或其子公司提供担保。
21、授信主体：彝良旗滨硅业有限公司
（1）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申请授信额度20,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

及业务品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上述融资由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或其子公司提供担保。
22、授信主体：沙巴旗滨硅材料（马来西亚）有限公司
（1）向中国工商银行（马来西亚）有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20,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及业务

品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2）向中国建设银行（马来西亚）有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8,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及业务

品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3）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分行申请授信额度7,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及业务品

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上述融资由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或其子公司提供担保。
23、授信主体：旗滨香港有限公司
（1）向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1,500万美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及业务品种

以银行批复为准。
（2）向星展银行 (香港）有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5,000万美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及业务品种以

银行批复为准。
上述融资由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或其子公司提供担保。
24、授信主体：广东旗滨节能玻璃有限公司
（1）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源分行申请授信额度8,5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及业

务品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2）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源分行申请授信额度5,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及业务品种

以银行批复为准。
（3）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景田支行申请授信额度3,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

及业务品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上述融资由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或其子公司提供担保。
25、授信主体：浙江旗滨节能玻璃有限公司
（1）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中国轻纺城支行申请授信额度1,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

限及业务品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上述融资由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或其子公司提供担保。
26、授信主体：长兴旗滨节能玻璃有限公司
（1）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湖州长兴支行申请授信额度10,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及业务品

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2）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兴支行申请授信额度10,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及业务品

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3）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兴李家巷支行申请授信额度10,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

限及业务品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上述融资由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或其子公司提供担保。
27、授信主体：绍兴旗滨智能玻璃有限公司
（1）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中国轻纺城支行申请授信额度1,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

及业务品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上述融资由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或其子公司提供担保。
28、授信主体：南方节能玻璃（马来西亚）有限公司
（1）向大华银行（马来西亚）有限公司吉隆坡支行申请授信额度500万美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

及业务品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2）向渣打银行（马来西亚）有限公司吉隆坡支行申请授信额度400万美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

及业务品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3）向中国建设银行（马来西亚）有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500万美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及业务

品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上述融资由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或其子公司提供担保。
29、授信主体：湖南旗滨节能玻璃有限公司
（1）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醴陵支行申请授信额度73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及业务

品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2）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支行申请授信额度3,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及业务品种

以银行批复为准。
上述融资由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或其子公司提供担保。
30、授信主体：天津旗滨节能玻璃有限公司
（1）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分行申请授信额度 5,000万元，具体金

额、授信期限及业务品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2）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申请授信额度5,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及业务品

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上述融资由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或其子公司提供担保。
31、授信主体：湖南旗滨医药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兴支行申请授信额度3,15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及业

务品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上述融资由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或其子公司提供担保。
32、授信主体：湖南旗滨电子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1）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醴陵支行申请授信额度42,388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及业

务品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2）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支行申请授信额度5,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及业

务品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3）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文化路支行申请授信额度10,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

限及业务品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4）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醴陵支行申请授信额度4,5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及业

务品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5）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支行申请授信额度8,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及业务品

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6）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醴陵市瓷城大道支行申请授信额度7,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

限及业务品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7）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醴陵支行申请授信额度4,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及业

务品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上述其他融资由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或其子公司提供担保。
33、授信主体：湖南旗滨新材料有限公司
（1）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醴陵支行申请授信额度20,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及业

务品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上述融资由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或其子公司提供担保。
34、授信主体：深圳市旗滨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头支行申请授信额度20,000万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及业

务品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上述融资由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或其子公司提供担保。
35、授信主体：旗滨香港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向星展银行 (香港）有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3,000万美元，具体金额、授信期限及业务品种以银

行批复为准。
上述融资由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或其子公司提供担保。
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为2,068,795万元（或等值外币）；2026年拟新

增担保金额为490,989万元（或等值外币），2026年合计担保总额为2,559,784万元（或等值外币），占公
司2025年末经审计净资产1,487,741万元的172.06%。

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601636 证券简称：旗滨集团 公告编号：2026-028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6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2026年度，预计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交易总额不超过1,460万元，该金额未超过

公司2025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5%，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日常经营过程中必要的持续性

经营业务，符合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发展需要，关联交易遵循市场定价原则，并由双方协商确定，交易
价格公开、公平、公正，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关联交易概述
1、2025年度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关联交易类
别

销售商品或
提供劳务

关联人

河源南玻旗滨光伏新能源
有限公司

漳州南玻旗滨光伏新能源
有限公司

旗滨新能源发展（深圳）有
限责任公司

漳州旗滨新能源发展有限
责任公司

交易内容

场地租赁及转供水
电

场地租赁及转供水
电

场地租赁及转供水
电

场地租赁及转供水
电

2025年预计金
额（万元）

40.00

50.00

70.00

570.00

2025 年实际发生
金额（万元）

32.38

40.22

54.58

504.97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
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购买商品或
接受劳务

合计

河源南玻旗滨光伏新能源
有限公司

宁海昆仑旗滨综合能源有
限公司

电 力 采 购（供 电 协
议）

电 力 采 购（供 电 协
议）

190.00

920.00

160.97
117.06
910.18

本公司从关联方购进商品和向关联方销售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均按市场价格结算。
2、2026年度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关联交易类
别

销售商品或
提供劳务

购买商品或
接受劳务

合计

关联人

漳州南玻旗
滨光伏新能
源有限公司
河源南玻旗
滨光伏新能
源有限公司
旗滨新能源
发展（深圳）
有限责任公

司
漳州旗滨新
能源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
河源南玻旗
滨光伏新能
源有限公司
宁海昆仑旗
滨综合能源

有限公司

交易内容

场 地 租 赁 及
转供水电

场 地 租 赁 及
转供水电

转供水电

场 地 租 赁 及
转供水电

电力采购（供
电协议）

天 然 气 管 输
费

本次预计金额
（万元）

50.00

40.00

10.00

530.00

180.00

650.00
1,460.00

占 同 类 业
务 比 例

（%）

0.01

0.01

0.00

0.15

0.00

0.05

本年年初至披
露日与关联人
累计已发生的
交易金额（万

元）

10.05

5.41

1.61

119.87

31.97

55.29
224.20

上年实际发
生 金 额（万

元）

40.22

32.38

54.58

504.97

160.97

117.06
910.18

占同类业
务 比 例

（%）

0.01

0.01

0.02

0.15

0.00

0.01

本次预计金
额与上年实
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

原因

原租赁终止

天然气用量
增加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名称：漳州南玻旗滨光伏新能源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东山县康美镇城垵村
注册资本：15,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6年1月15日
法定代表人：王声容
营业范围：太阳能光伏电站的开发、建设及营运管理；光伏系统运用及系统开发；光伏系统工程施

工及集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联营企业
2、名称：河源南玻旗滨光伏新能源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东源县蓝口镇土陂村
注册资本：3,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6年3月28日

法定代表人：王声容

营业范围：太阳能光伏电站的开发、建设及营运管理；光伏系统运用及系统开发；光伏系统工程施

工及集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联营企业

3、名称：旗滨新能源发展（深圳）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铁岗社区桃花源科技创新生态园B9栋4层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成立日期：2022年6月20日

法定代表人：潘宗泽

营业范围：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光伏发电设备租赁；太阳能发电技术

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新型建筑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

学品）；建筑材料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

销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光电子器件制造；光电子器件销售；电子

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发电机及发电机组

制造；发电机及发电机组销售；电气设备修理；电池制造；电池销售；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碳减

排、碳转化、碳捕捉、碳封存技术研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企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许可经营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关联关系：同一实控人

4、名称：漳州旗滨新能源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福建省东山县腾飞路2号旗滨玻璃集团124幢103室

注册资本：8,000万元

成立日期：2024年6月19日

法定代表人：潘宗泽

营业范围：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电池制造；机械电气设备制造；电子

（气）物理设备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池零配件生产；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

学品）；新型建筑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碳减排、碳转化、碳捕

捉、碳封存技术研发；发电机及发电机组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电气设备修理；建筑材料销售；光伏设

备及元器件销售；光电子器件销售；发电机及发电机组销售；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

件设备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电池销售；光伏发电设备租赁；企业管理；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

动；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太阳

能发电技术服务；电子专用材料研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关联关系：同一实控人

5、名称：宁海昆仑旗滨综合能源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宁波南部滨海新区南滨南路168号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成立日期：2022年12月23日

法定代表人：徐立辉

营业范围：燃气经营：燃气汽车加气经营；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检验检测服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

目:石油天然气技术服务；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储能技术服务；合同能源管理；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技

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燃气器具生产；五金产品制造；非金属矿

及制品销售；安防设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联营企业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依据

公司及子公司与漳州南玻旗滨光伏新能源有限公司、河源南玻旗滨光伏新能源有限公司、旗滨新

能源发展（深圳）有限责任公司、漳州旗滨新能源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宁海昆仑旗滨综合能源有限公司

进行日常关联交易，关联交易遵循市场定价原则，并由双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公开、公平、公正，不会

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四、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属于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或参股公司日常经营过程中必要的持续性经营业务，符

合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发展需要，关联交易定价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据市场价格确定，不

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2026年度，预计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交易总额为 1,460万元，该金额未超过公司

2025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5%，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提请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在上述2026年度预计金额范围内，办理日常关联交易相关具体事宜。

五、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1、2026年4月21日，公司召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6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

公司及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独立董事认为：2026年度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将进行的

关联交易均属日常关联业务，交易的原因主要为降低成本，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公司2026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规模处于合理区间，且未超过公司2025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5%。交易价格系按

照市场价定价，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按规定进行披露。

2、2026年 4月 21日，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计及风险委员会 2026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6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审计及风险委员会认为：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

持续性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因正常的业务需要而进行，并根据市场化原则来运作的,遵循公允的价格

和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资产的独立性，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公司关于2026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

3、2026年4月21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公司及子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因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与关联

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实际执行情况；同意2026年度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交易预计总额度1,460
万元；同意授权管理层在上述2026年度预计金额范围内，办理日常关联交易相关具体事宜。

4、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六、备查附件

1、关联方营业执照；

2、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6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3、董事会审计及风险委员会2026年第四次会议决议；

4、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601636 证券简称：旗滨集团 公告编号：2026-024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度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真实反映公司资产状况及经营成果，基于谨慎性原则，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

相关规定，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对2025年期末各类资产进行了清查，经过

认真分析及相关测试，公司对合并范围内所属企业期末各类金融工具、存货、固定资产、长期股权投资

等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计提了减值准备。2025年，公司拟计提的各类资产减值金额共计37,039万元，

扣除所得税费用后影响公司合并报表净利润减少32,262万元，影响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利润减少

31,346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一、计提信用减值损失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以及公司会计政策的规

定，公司需对存在减值迹象的金融工具计提减值准备。2025年，公司拟计提信用减值损失2,183万元，

扣除所得税费用后影响公司合并报表净利润减少1,771万元。其中：计提应收账款预期信用损失428
万元，计提其他应收款预期信用损失496万元，计提应收票据预期信用损失1,259万元。

二、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以及公司会计政策的规定，公司需对存在减值迹象的资

产计提减值准备。2025年，公司拟计提的各类资产减值合计金额为34,856万元，扣除所得税费用后影

响公司合并报表净利润减少30,491万元。

（一）存货跌价准备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存货账面余额为265,470万元。

2025年，公司主业相关行业进入深度调整期，导致玻璃行业供需关系失衡，市场竞争加剧，产品价

格持续下降。报告期末，经全面清查，部分存货出现减值迹象，对可变现价值进行测试，预计可变现净

值低于账面成本，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存货》规定，需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同时，期末盘点中核实发

现，存在部分因工艺调整、设备更新导致消耗缓慢的呆滞、老化备品备件，以及部分存放时间较长已不

能使用或因技术更新而淘汰的原材料。公司对各项存货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进行减值测试，对成本

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存货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经核实，2025年度需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为9,084万元，扣

除所得税费用后，影响公司2025年合并报表净利润减少7,687万元。

（二）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2025年，公司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4,885万元，扣除所得税费用后影响公司合并报表净利润减

少4,885万元。

（三）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2025年，公司计提在建工程减值准备20,887万元，扣除所得税费用后影响公司合并报表净利润减

少 17,919万元。其中：控股子公司绍兴旗滨玻璃有限公司电子产线二线资产计提在建工程减值 19,
786万元,控股子公司湖南旗滨医药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对其一期技改工程项目计提减值准备1,101万

元。

三、计提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2025年拟计提的各类资产减值金额共计37,039万元，扣除所得税费用后影响合并报表归属

母公司净利润减少31,346万元，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体现了公司会计核算的稳健、谨慎，有助于真实、

合理地反映公司期末资产状况和2025年度经营成果。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计提减值准备依

据充分，符合公司资产实际情况，计提后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资产状况，使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

价值及经营成果及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具有合理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1、2026年4月21日，董事会审计及风险委员会召开2026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

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审计及风险委员会认为：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会计政策计

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体现了公司会计核算的稳健、谨慎，有助于真实、合理地反

映公司期末资产状况和2025年度经营成果。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事项。

2、2026年4月21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公司2025年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符合公司资产的实际情况及相

关政策规定，能够更加公允、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公司的资产价值会计信息将更加真实、可

靠、合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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